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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新区社民非换届〔2025〕93号
南京德邦教育培训中心：
你组织提交的换届备案材料已收悉，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已完成备案。
一、新一届理事会为第4届，届期4年。届期自2025年7月21日起，至2028年4月30日止。
二、第4届理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社会组织职务

	1
	郑骏
	理事长（董事长）

	2
	张冬宝
	理事（董事）

	3
	任爱国
	理事（董事）

	4
	蔡卫星
	理事（董事）

	5
	林瑜
	理事（董事）

	6
	朱正斌
	监事会主席

	7
	卞传海
	监事

	8
	朱兰琴
	监事


三、届期内如有人员调整、登记事项变更等，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10月13日





社会组织换届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换届〔2025〕98号
南京江北新区弘阳门诊部：
你组织提交的换届备案材料已收悉，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已完成备案。
一、新一届理事会为第3届，届期4年。届期自2025年9月28日起，至2029年9月27日止。
二、第3届理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社会组织职务

	1
	陈甜甜
	理事长（董事长）

	2
	杨安凤
	副理事长（行政负责人）

	3
	刘合亮
	理事（董事）

	4
	陈旱雨
	监事


三、届期内如有人员调整、登记事项变更等，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10月29日





准予南京江北新区瑞康医院
名称变更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变字〔2025〕46号
南京江北新区瑞康医院：
你们提出的变更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变更登记。
名称变更：由南京江北新区瑞康医院变更为南京江北新区瑞康门诊部。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10月31日








社会组织届中人员调整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届中备〔2025〕20号



南京浦口旭日上城门诊部：
你组织提交的届中人员调整备案材料已收悉，现已完
成备案。
一、新任情况：
二、职务调整：
三、卸任情况：
四、如有法定代表人变更，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10月29日




社会组织换届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换届〔2025〕96号
南京市大厂新华学校：
你组织提交的换届备案材料已收悉，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已完成备案。
一、新一届理事会为第1届，届期3年。届期自2025年8月15日起，至2028年4月30日止。
二、第1届理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社会组织职务

	1
	王旋
	理事长（董事长）

	2
	孙建康
	理事（行政负责人）

	3
	余静
	理事（董事）

	4
	王坤
	理事（董事）

	5
	陈伏军
	理事（董事）

	6
	孙婷婷
	监事


三、届期内如有人员调整、登记事项变更等，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10月24日




社会组织换届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换届〔2025〕95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江北书画院：
你组织提交的换届备案材料已收悉，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已完成备案。
一、新一届理事会为第3届，届期4年。届期自2025年5月28日起，至2029年5月27日止。
二、第3届理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社会组织职务

	1
	徐仲芳
	理事长（董事长）

	2
	顾光明
	副理事长（副董事长）

	3
	徐伟清
	副理事长（副董事长）

	4
	何柳
	副理事长（副董事长）

	5
	田步石
	副理事长（副董事长）

	6
	王昊
	副理事长（副董事长）

	7
	周广忠
	副理事长（副董事长）

	8
	罗学勇
	理事（行政负责人）

	9
	王荣
	理事（董事）








	10
	徐先梅
	理事（董事）

	11
	赵舒菁
	理事（董事）

	12
	徐华改
	理事（董事）

	13
	曹杨
	理事（董事）

	14
	徐志伶
	监事


三、届期内如有人员调整、登记事项变更等，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10月15日




社会组织换届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换届〔2025〕100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金康锦绣护养院：
你组织提交的换届备案材料已收悉，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已完成备案。
一、新一届理事会为第3届，届期3年。届期自2025年10月17日起，至2028年10月16日止。
二、第3届理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社会组织职务

	1
	金梅
	理事长（董事长）

	2
	龙进
	理事（行政负责人）

	3
	金少山
	理事（董事）

	4
	王玉芳
	监事


三、届期内如有人员调整、登记事项变更等，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10月31日




社会组织换届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换届〔2025〕99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秋实文艺服务中心：
你组织提交的换届备案材料已收悉，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已完成备案。
一、新一届理事会为第2届，届期4年。届期自2025年10月10日起，至2029年10月9日止。
二、第2届理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社会组织职务

	1
	刘晓红
	理事长（董事长）

	2
	孟繁倩
	副理事长（副董事长）

	3
	凌天娇
	副理事长（副董事长）

	4
	孙泉
	监事


三、届期内如有人员调整、登记事项变更等，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10月31日




社会组织换届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换届〔2025〕97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佑民社会组织评估与服务中心：
你组织提交的换届备案材料已收悉，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已完成备案。
一、新一届理事会为第4届，届期4年。届期自2025年9月4日起，至2027年9月3日止。
二、第4届理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社会组织职务

	1
	熊敏
	理事长（董事长）

	2
	姚兵
	副理事长（行政负责人）

	3
	蔡婷婷
	理事（董事）

	4
	朱婷婷
	监事


三、届期内如有人员调整、登记事项变更等，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10月27日




社会组织换届备案通知书
宁新区社民非换届〔2025〕94号
南京艺杺天成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你组织提交的换届备案材料已收悉，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已完成备案。
一、新一届理事会为第4届，届期4年。届期自2025年7月14日起，至2028年4月30日止。
二、第4届理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社会组织职务

	1
	郝志飞
	理事长（董事长）

	2
	郝贵森
	副理事长（副董事长）

	3
	张淑桃
	理事（董事）

	4
	吴丹萍
	监事


三、届期内如有人员调整、登记事项变更等，请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办理有关手续。


公章
2025年10月14日




准予南京江北新区沿江街道启新社区普斯康健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住所变更、名称变更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变字〔2025〕47号
南京江北新区沿江街道启新社区普斯康健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你们提出的变更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变更登记。
住所变更：由南京市江北新区沿江街道柳洲东路205号北外滩水城第九街区02幢社区服务用房变更为南京市浦口区新马路175号一楼。
名称变更：由南京江北新区沿江街道启新社区普斯康健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变更为南京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津浦社区普斯康健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10月31日




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阳光恒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注销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销字〔2025〕40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阳光恒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你们提出的南京市江北新区阳光恒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注销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南京市江北新区阳光恒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注销登记。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10月30日









抄送：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卫生健康和民政局。




准予南京市六合区白玉社区青少年维权服务站注销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销字〔2025〕38号
南京市六合区白玉社区青少年维权服务站：
你们提出的南京市六合区白玉社区青少年维权服务站注销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
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南京市六合区白玉社区青少年维权服务站注销登记。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10月15日









抄送：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办事处。




准予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白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注销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销字〔2025〕39号
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白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你们提出的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白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注销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白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注销登记。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10月15日









抄送：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办事处。




准予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白玉社区未成年人保护协会注销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社许准销字〔2025〕45号
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白玉社区未成年人保护协会：
你们提出的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白玉社区未成年人保护协会注销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白玉社区未成年人保护协会注销登记。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10月15日









抄送：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办事处。




准予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滨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注销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销字〔2025〕36号
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滨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你们提出的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滨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注销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滨江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注销登记。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10月15日









抄送：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办事处。




准予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新犁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注销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销字〔2025〕37号
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新犁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你们提出的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新犁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注销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新犁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注销登记。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10月15日









抄送：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办事处。




准予南京艺杺天成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业务范围变更登记决定书



宁新区社民非许准变字〔2025〕45号
南京艺杺天成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你们提出的变更登记申请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决定准予变更登记。
业务范围变更：由中小学文化教育课程辅导、艺术
培训、就业创业培训变更为1.学历提升；2.其他非学历教育（家庭教育、老年大学等）。


（本机关行政许可专用章）
2025年10月14日



抄送：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教育和社会保障局。
